
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办法 

工商管理学院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要

求以及学院原有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，根据学院实际情况，特

对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进行修订。 

第一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的基本条件 

1、研究生二、三年级在读学生； 

2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模范履行公民义务，诚实

守信，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处分，无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

不端行为； 

4、学习成绩优异; 在读期间曾获得研究生二等及以上学业

奖学金。 

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的优先条件 

1、省部级以上（含）科研成果奖励署名获奖人；博士研究

生公开发表权威期刊学术论文 2 篇以上，硕士研究生公开发表不

低于 CSSCI 期刊级别的学术论文 3 篇以上； 

2、学术创新成果突出，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社会中取得

突出成绩; 

3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，具有见义勇为、

奉献爱心、社会服务、自立自强的实际行动，收到省市级以上部

门表彰，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榜样性人物。（若符合此条件，将

直接进入最终答辩评审环节） 

4、在校期间，积极参与学生工作，为学院发展做出突出贡



献； 

第三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分细则 

为了增强考核的全面性，学院将从德育表现、学习成绩、科研水

平、社会实践、社会服务等五方面进行考评。 

综合评分=德育表现评分*（成绩评分*30%+科研评分*60%+社会

实践及社会服务*10%） 

1、德育表现评分 

德育表现评分由导师提出初步意见，学院评审委员会最终评

定。合格为 1，不合格为 0，实行一票否决制。 

2、成绩评分 

在读期间所有课程成绩的加权平均（权重为各门课程的学分

数）。 

3、科研评分 

科研成果评分=科研项目评分+论文评分+科研获奖+学术

交流 

①科研项目评分 

纵向项目 

观测点 分值 

校级三级项目：学术新人计划、国内外联合培养博士生项

目（6 个月及以上） 
15 

校级二级项目：科技创新重点项目、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

生项目、国内外联合培养硕士生项目（6 个月及以上）、

学校其他部门合作项目 

10 

校级一级项目：科技创新一般项目 5 

横向项目 校级三级项目：1 年内：一项横向课题科研项目当年到校 9 



经费累计 5 万元以上的（含 5 万元） 

校级二级项目：1 年内：多项横向课题科研项目当年到校

经费累计 2 万元以上的（含 2 万元） 
6 

校级一级项目：1 年内：多项横向课题科研项目当年到校

经费累计 2 万元以下的（不含 2 万元） 
3 

若项目为多人参加，则项目负责人完整加分，项目参与者分数减

半。非校级研究生科研项目的级别及其加分由工商管理学院学业奖学

金评选委员会确定。 

②论文评分 

论文类别 分值 备注 

一般期刊  2  以上“得分”是指学生独立取

得该项成果的“得分”，若成果

为多人合作取得，则按比例分

享“得分”，具体分享规则为：

每个排名靠后的合作者得分为

前一合作者的一半，如：论文

有两个作者，则第一作者占

2/3，第二作者占 1/3；论文有

三个作者，则第一作者占 4/7，

第二作者占 2/7，第三作者占

1/7。一般期刊累计得分不超过

6 分。 

北大核心期刊 10 

CSSCI期刊 15 

权威 B 30 

权威 A 60 

出版学术专著 60 

编写教材、译著、工具书 30 

研究报告  1  

（指该项目已在研究生部备

案，经专家鉴定通过已结项的

项目研究报告） 

注：关于核心与权威期刊的鉴定参考研究生部的相关规定，必

要时由工商管理学院学业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确定。除一般期刊外，其

余论文类别，若第一作者为导师，则第二作者视为第一作者。 

③科研获奖 

级别 获奖等级 负责人 成员 

院级 

一等奖 8 4 

二等奖 6 3 

三等奖 4 2 

校级 
一等奖 10 5 

二等奖 8 4 



三等奖 6 3 

省部级 

一等奖 20 10 

二等奖 16 8 

三等奖 12 6 

国家级 

一等奖 30 15 

二等奖 24 12 

三等奖 18 9 

④学术交流 

学术会议 

类别 分值 

境外国际学术会议（需做口头报告） 6 

境内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（需做口头报告） 4 

校级学术会议（需做口头报告） 3 

注：学术会议需提供参会邀请函（加盖红章）、会议照片、会

议议程三项证明方可加分。 

 

4、社会实践及社会服务评分 

社会实践及社会服务评分=社会实践评分+社会服务评分 

①社会实践评分 

社会实践得分为评定年度里社会实践项目（含挂职锻炼）、

实践类竞赛获奖、荣誉表彰等项目的总和，具体分值计算标准如

下（同一事项只计算一次）： 

类别 范围 等级 分值 备注 

实践 

项目 

校级（含）以上组织部门组

织的挂职锻炼 

优秀 20 
以组织部门确认为准，

每学年最多 1 项；鉴定

为不合格，不计分 合格 15 

全校性的社会实践项目 合格 5 只含具有实质性内容的

实践项目；参加即为合

格，需提供相关证明。 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项目 合格 3 

竞赛 

获奖 
教育部或团中央主办 

一等奖 40 因相同内容项目获奖的

以最高分计，不同内容

的项目可以累计；项目

二等奖 30 

三等奖 25 



北京教育主管部门、北京团

市委、全国性研究会主办 

一等奖 25 负责人按照分值完整加

分，项目成员分值折半

计算。 

二等奖 15 

三等奖 10 

学校（含研工部、学生处、

团委等部门）主办 

一等奖 10 

二等奖 8 

三等奖 5 

学院主办 

一等奖 8 

二等奖 6 

三等奖 4 

校内 

实践 
学术讲座 

≥15 场 5 听讲座次数是评定年度

所听讲座的共计次数；

并以实践手册上的盖章

为参考。 

10-15 场 3 

注：社会实践类竞赛获奖包括实践类、文体类等比赛，包括全

国大学生艺术展演、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、GMC 国际企业管理

挑战赛、北京市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、“扎根实践”工程、“研以致

用”工程、研究生辩论赛、北京市高校游泳冠军赛、十佳歌手大赛、

研究生校级篮球赛等，所有表彰项目级别以证书上加盖公章单位的级

别为准。 

②社会服务评分 

社会服务得分为评定年度里校园服务、志愿者服务及其相应荣

誉表彰等项目的得分总和，具体分值计算标准如下（同一事项只计算

一次）： 

类别 范围 等级 分值 备注 

校园 

服务 

校博士生会、研究生会、 

院研究生会主席、副主

席 

优秀 20 
由校团委和学院评价，

表现不合格的不计分

（需要书面说明），在

奖学金评定学年中任职

不足一年的不计算分

值。 

合格 15 

校研究生会、院研究生

会部长、校级社团负责

人、班长、党支书、团

支书 

优秀 15 

合格 10 



其他研究生学生干部 
优秀 10 

合格 5 

志愿者

服务 

参与校级以上部门组织

的活动 

优秀 12 由校内协调单位提供证

明；  合格 8 

参与学校或者学院组织

的活动 

优秀 8 由学院依据志愿次数及

表现鉴定，本人需提供

相关证明。 
合格 5 

无偿献血 

1 次 5 
所评年度有过献血记

录，献血次数为在读期

间无偿献血的总计次

数；并以献血证上的记

录为证。 

2 次及

以上 
12 

荣誉 

表彰 

教育部、团中央表彰 国家级 40 只计算社会服务类表

彰； 

因相同内容被表彰的以

最高分计，不同内容的

表彰可以累计；不区分

个人奖项和集体奖项 

北京市教委和团市委表

彰 

北京市

级 
20 

研工部、学生处或团委

表彰 
校级 10 

学院表彰 学院级 8 

注：社会服务类荣誉表彰包括优秀党员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三

好生、院长奖章等，所有表彰项目级别以证书上加盖公章单位的

级别为准。 

第四条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程序 

1、符合参评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，填写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
申请表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、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将依据研究生国家奖

学金评分细则对符合要求的申报学生的综合得分进行排名，按评

选名额人数的 200%进入答辩环节。 

3、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将依据参评学生的综

合评分，及现场答辩情况综合考评，最终评选出研究生国家奖学



金人选。 

第五条 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工商管理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

委员会负责最终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商管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


